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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要求，我省对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42号），2024年中央对我省下达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4551万元（不含大连市）。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辽财指社〔2024〕225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全部下达至各市。
中央财政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年度总体目标为：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2.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4.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步推进。
（二）地方财政下达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财政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辽财指社〔2023〕780号），及时将省级财政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33250万元全部下达至各市。
省级财政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年度总体目标为：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2.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4.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步推进。
省级财政资金的绩效考核目标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考核目标基本一致，我省一并进行绩效考核。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我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省以上资金全年预算安排4780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4551万元，省级财政资金33250万元，均全部及时下达，保证了全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积极性。
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做好资金分配所需各因素的测算和准备工作，将人口和财力、工作业绩、绩效评价结果等多个指标纳入资金分配因素。市、县两级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年省以上财政资金预算47801万元，执行22121.5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省高度重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工作，《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强化国家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基本药物制度实施项目管理部门，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在《辽宁省“十四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促进上下级用药衔接，保障儿童等特殊人群用药”等要求。2024年，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56号）要求，明确基本药物补助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并加强结果应用，提高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步推进，按要求完成了2024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为100%；二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占比为100%。
2.质量指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为99%，高于95%的指标值标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为82%，这一比例高于2023年，实现稳步提高。
3.可持续影响指标。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中长期实施，保证了基层用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医共体建设符合“紧密型”“促分工”“同质化”“控费用”“保健康”发展方向，得到稳步发展。
4.经济效益指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经济效益不断显现，乡村医生收入保持稳定。
5.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对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满意度≧80%。
三、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乡镇卫生院由于患者量少、诊疗收入较少等原因，仍有一定的资金缺口，存在收不抵支的情况，导致少数乡镇卫生院存在拖欠药款、药品停供的问题，导致群众用药不能得到及时保障。二是基本药物制度宣传还需加强，个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理解不足，部分群众对基本药物理解存在偏差，使用基本药物积极性不高。三是部分县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三保”等刚性支出压力大，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到位率受到影响。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一是推进县区级政府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多渠道补偿机制，有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二是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关政策培训，加大基本药物知识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群众使用基本药物的意识和水平。三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已于2024年年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对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落实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定期调度机制，下一步将继续压紧压实市县政府主体责任，严肃财经纪律，督促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省在测算安排相关项目资金时，将上一年度绩效自评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予以考虑，根据各地补助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任务完成情况，统筹考虑资金分配金额。对绩效自评结果，按照有关要求予以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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